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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51_84983.htm 第五章 房地产权属

登记管理 第五十九条 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

发证制度。 第六十条 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

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

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

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 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

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

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

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 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第六十一条 房地产抵

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

记。 因处分抵押房地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

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第六十二条 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一个部门

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的，可以制作、颁发统一

的房地产权证书，依照本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将房屋的所有

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变更，分别载

入房地产权证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

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擅自批准出让或者擅自出让土地使



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有关

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

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

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

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向房地

产开发企业收费的，上级机关应当责令退回所收取的钱款；

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

政处分。 第七十条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

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惩治贪污罪贿赂

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范围

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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